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西安市未央区财政局文件
未财发〔2024〕38号

西安市未央区财政局
关于下达2024年第二批就业补助中央直达资金

的通知

未央区公共就业和人才交流综合服务中心：

根据《西安市财政局关于下达 2024年第二批中央省级就业补

助资金的通知》（市财函〔2024〕1293号）要求，现下达你单位

2024年第二批就业补助中央直达资金。

一、资金来源

2024年共下达就业补助中央直达资金 1532万元，其中未财

发〔2024〕26号已下达 1382万元，本次下达 150万元。年终收

入列“财政拨款收入”科目，支出功能分类科目列“20807就业补

助”，执行中根据就业补助资金具体支出项目列支本科目下相

应支出功能科目；政府支出经济分类科目根据具体支出项目列

“50999其他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”或“50502商品和服务支出”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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部门支出经济分类科目在上述政府支出经济分类科目对应范围

内，按实际支出用途进行选择。

二、资金拨付方式

按照国库集中支付管理要求，现将该资金下达至你单位，

由你单位提出拨款申请，经区财政局审核后拨付资金。

三、资金使用要求

（一）该资金列入直达资金管理，标识为“01中央直达资

金”，贯穿资金分配、拨付、使用等整个环节且保持不变。请

你单位加强资金管理，严格按就业补助资金规定范围、标准和

程序使用资金，专款专用，不得截留、挤占和挪用；建立台账，

详细记录资金拨付使用等情况，确保数据真实、账目清晰、流

向明确；加快资金执行进度，切实提高资金使用的规范性、安

全性和有效性。

（二）请你单位按要求向我局报送资金使用绩效自评情况

等相关资料，区财政局将对资金使用情况进行绩效评价。

附件：2024年就业补助资金绩效目标表

西安市未央区财政局

2024年 9月 30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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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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抄送：区政府办，区人社局，区审计局。

西安市未央区财政局办公室 2024年 9月 30日印发


